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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华信超越（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保证信息披露的

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于2017

年3月6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

函》（中小板问询函【2017】第 93 号）。公司及问询函涉及的各方针对问询函

中提及的事项，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回复，现将回复的具体内容公告如

下： 

1、你公司第一大股东蒋九明持有公司股份116,000,000股，持股比例为29%。

上述股份转让完成后，华信北京将持有公司100,238,385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25.06%，华信北京在《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中表示“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

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请华信北京说明本次受让上市公司股份的意

图，是否存在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可能性。如存在，请你公司高度重视控制

权的稳定性及对正常生产经营可能造成的影响，并就相关事项做出风险提示。 

回复： 

一、华信超越（北京）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信北京”）已出具说明

如下： 

基于对上市公司未来发展长期看好，华信北京本次受让西部利得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西部利得”）持有的上市公司25.06％股权，同时，华信北

京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但截至本问询函回复出

具日，华信北京暂无获取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计划。 

本着维护全体股东权益和有利于上市公司稳定经营的原则，华信北京将严格

依据《公司法》和证监会、交易所的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等制度的规

定，行使股东权利，接受监管部门和广大股东监督，及时履行相关义务，努力维



 

护上市公司的稳定和持续发展，与现有公司股东、管理团队加强合作，进一步推

动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全力维护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权益。 

华信北京未就控制权、股权架构和生产经营事项与上市公司其他股东有过接

触或洽谈，也未达成相关协议或者安排。 

二、公司关于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控制权和生产经营影响的风险提示 

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控制权和生产经营影响作出风险提示如下： 

根据华信北京与西部利得于2017年3月1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华信北

京受让“增盈1号”持有的上市公司100,238,385股普通股，占上市公司股本总额

的25.06%。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公司第一大股东持有公司29%股份，华信北京持有公

司25.06%股份为公司第二大股东，“增盈1号”不再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公司无

实际控制人。根据华信北京出具的相关说明，在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华信北京

不排除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上市公司股份的可能，但暂无获取上市公司控制

权的计划。若华信北京进一步增持，公司前两大股东持股差距将进一步缩小。 

上市公司已建立了较为完善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由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经《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等正常法定程序选举及聘任，经营管理团队

较为稳定。公司股东通过各自持有的上市公司的表决权按照公司的《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公司章程》相关制度履行股东权利，公司股东均不能单方主导上市

公司的董事会、经营管理层重大变动，因而不会对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上市公司

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但不排除因主要股东持股情况变化而导致公司控

制权变更及经营状况发生变动的风险。上市公司将定期关注主要股东持股及变化

情况，按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控制权稳定及其

带来的经营管理风险。 

2、请华信北京全面披露本次为取得上市公司25.06%股份所涉及资金的来源

情况，直至披露到来源于相关主体的自有资金（除股东投资入股款之外）、经

营活动所获资金或银行贷款，并按不同资金来源途径分别列示资金融出方名称、

金额、资金成本、期限、担保和其他重要条款，以及后续还款计划（如尚无计

划的，应制定明确的还款计划）。 



 

回复： 

华信北京已出具说明如下： 

一、本次股份转让的股权转让款相关约定 

根据华信北京与西部利得签署的《关于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之股

份转让协议》（以下简称“《股份转让协议》”），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为 26.02 元/股，

股份转让价款为 2,608,202,777.70 元。华信北京应当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之

日起 90 个自然日内向西部利得支付第一期股份转让款人民币贰拾亿元整（小写：

¥2,000,000,000.00）；在标的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日（以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文件载明的日期为准）起 5 个工作日内，向对方

支付剩余股份转让款人民币陆亿零捌佰贰拾万贰仟柒佰柒拾柒元柒角整（小写：

¥608,202,777.70）。 

二、筹资计划 

华信北京上述受让上市公司股份所需资金全部来源于自有资金和自筹资金。

其中华信北京以自有资金支付 30,000 万元，拟向第三方借款融资 170,000 万元，

拟向金融机构股票质押融资 60,820.28 万元。 

1、华信北京自有资金 

华信北京自有资金来源于现有货币资金，以及旗下云南经典房地产开发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经典”）目前持有的可售房产、物业、车位等近期销

售回款。 

2、第三方自有资金借款融资 

（1）第三方自有借款的主要情况 

华信北京与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世纪金源”）签订《借

款意向书》，拟向世纪金源借入资金 17 亿元，用于支付本次股权收购价款，借款

期限为 3 年，第三年后华信北京可申请借款延期 2 年，借款利率为 8%/年，偿还

方式为按年支付利息，到期偿还本金及最后一期利息，马超先生为该等借款提供

个人无限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世纪金源的基本情况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世纪金源的净资产为 340.41 亿元，货币资金 41.41

亿元。世纪金源基本情况如下： 

名称 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110000002960001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住所 北京市海淀区远大路 1 号金源时代购物中心 650 号 

法定代表人 黄如论 

注册资本 100,000 万元 

成立日期 2001 年 7 月 11 日 

营业期限 2001 年 7 月 11 日至 2021 年 7 月 10 日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资产管理；企业管理 

3、金融机构股票质押融资 

根据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华信北京在标的股份转让过户登记手续办理完毕之

日 5 个工作日内，向对方支付剩余股份转让款 60,820.28 万元。华信北京拟在受

让股权完成过户后，向金融机构申请股票质押融资，金额 60,820.28 万元，用于

支付剩余股权转让价款，预计融资期限 2 年，按照市场化原则，融资利率约为

6%/年。偿还方式为按季度/半年付息、到期一次性偿还本金，增信措施为本次收

购的上市公司股权质押。华信北京目前正在积极就标的股权股票交割后质押事项

与金融机构进行磋商，能否最终取得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三、还款计划和还款资金来源 

1、还款计划 

根据目前与第三方签署的借款意向协议，华信北京预计每年支付利息约

13,600万元，第三年支付本息183,600万元，华信北京可根据实际情况申请延期2

年；金融机构股票质押融资将根据与金融机构签订的正式协议履行还款义务，根

据目前沟通情况，预计每季度/半年支付利息912.30万元/1,824.61万元，第2年偿

还本金。 

2、还款资金来源 

华信北京计划通过云南经典房地产项目销售回款、存货以及自持物业销售等

作为主要还款来源。云南经典目前持有： 

（1）在建项目 

经典集团开发经典集团南城、北城项目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市区西山区，合计

总净用地面积约 450 亩，拟建总建筑面积合计约 200 万平方米，自 2017 年开始

建设，项目可在未来 5 年逐步销售回笼资金； 

经典集团项下华信-明旺角项目二期位于昆明市市区，项目拟建总建筑面积

约 11.6 万平方米，将于 2017 年动工，项目以刚需住宅和公寓为主，预计 2019



 

年前全部开发销售完毕。经典集团另有华信-悦峰等住宅项目待开发，未来也会

形成稳定的销售回款。初步测算，经典集团未来 5 年即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销售回款完全能覆盖所有借款本息。 

（2）存货以及自持物业 

除上述在建项目外，经典集团目前持有存货、自持物业约 30 亿元，计划未

来 5 年根据市场情况逐步销售，必要时可出售自持物业作为补充还款来源。 

除房地产业务外，华信北京旗下还持有多项权益性资产、金融资产，华信北

京可通过优化调整资产结构回笼资金。 

综上，华信北京具有较强的资金实力，未来计划通过业务经营所得、投资收

益、出售资产等多项措施来确保后续还款的资金来源。 

3、你公司与高华财信就收购熊猫新能源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华信

北京与西部利得之间的上市公司股份转让事项亦为本次股权转让协议生效的条

件之一”。请详细说明此次资产收购以股权转让为前提的具体原因，是否存在

其他利益安排。 

回复： 

一、上市公司收购熊猫新能源的原因 

经综合考察与审慎分析，公司认为新能源车物流产业发展空间广阔，熊猫新

能源业务前景良好，并可与公司形成业务协同，收购熊猫新能源可推动公司进入

新能源物流车租赁运营领域，从而拓展公司业务结构，提升业绩增长潜力。基于

增强资产质量与持续盈利能力、提升业务发展潜力等目的，公司管理层提交董事

会决定收购熊猫新能源100%股权。 

二、此次资产收购以上市公司股份转让为前提的具体原因 

此次资产收购以上市公司股份转让为前提，为华信北京与公司双方本着平等

互利原则协商确定的结果，符合上市公司和交易对方双方利益。 

该等约定有利于提升熊猫新能源未来业务发展的稳定性。上市公司目前主营

业务为注塑产品生产、模具设计制造及改性塑料研发生产，缺乏新能源物流车租

赁运营业务经验。华信北京成为上市公司股东，有利于发挥华信北京的行业经验，

推动熊猫新能源业务发展和经营的稳定性。 

同时，华信北京成为上市公司股东，可发挥资源优势，促进新能源物流车租



 

赁运营业务与上市公司现有业务之间的业务协同，在推动熊猫新能源发展的同时

促进上市公司现有业务发展，增强此次资产收购的综合绩效。该等约定有利于保

护上市公司利益。 

华信北京通过持有上市公司股份分享未来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带来的收益。熊

猫新能源为华信北京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华信北京及其实际控制人看好熊猫

新能源未来发展前景，认同上市公司收购熊猫新能源后对上市公司未来业务发展

的推动作用。熊猫新能源成为上市公司子公司后，将拓展上市公司业务范围，形

成新的利润增长点。华信北京作为公司股东亦可分享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带来的收

益。 

三、此次资产收购不存在其他利益安排 

除股权转让协议等已公告事项之外，此次资产收购交易各方之间不存在其他

利益安排。 

4、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按照《问询函》的要求，经向相关方问询，除上述事项外，公司无其他应予

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广东顺威精密塑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10 日 




